编号：   　  
[bookmark: _GoBack]攀枝花立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附件8

债权登记表

	债权人姓名/名称
	张三

	身份证号码/信用代码
	510***********1234
	电子邮箱
	123456@qq.com

	委托代理人
	李四（若无则打/）
	证件号码
	510***********0000

	联系电话
	139****5678
	微信号
	1234567

	通讯/送达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XX路XX号XX小区X栋X单元X号

	债权受偿款领取指定银行账户信息（注：须债权人为户名的账户）
	户名：张三 
账号：60000000000000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XX支行/营业部

	有无担保
	无 有
	担保形式： 保证  □抵押  □质押

	是否涉及诉讼或仲裁
	不涉及诉讼或仲裁  □诉讼  □仲裁 (后附法律文书副本)

	登记债权总额
(总计：  52000  元)
	本金
	50000
	利息
	无  有 金额：  2000    

	
	违约金
	
	其他
	

	非金钱类债权登记
	

	债权形成原因、经过、利息计算方式及其他需说明事项（如已收回款项、优先权、连带债权、保证或连带债务情况；可附页）：      
xxx年x月x日，与立博公司签订《》，约定xx，现立博公司尚欠本金 元，利息 元（附利息计算方式）。


债权人（签字捺印/盖章）：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债权登记表》不构成预重整管理人对于登记债权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的确认，不构成崇州市悦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或管理人对所登记债权的当然认可，也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
2、为提高效率，管理人的有关重要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会议通知、需表决或核查的内容）可选择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管理人将相关文件、通知等交寄至债权人指定地址或通过微信、短信、网络系统平台等方式发送的，均视为有效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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